
1 
 

证券代码：300042           证券简称：朗科科技         公告编号：2022-129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前，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朗

科科技”）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2、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韶关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

关城投”）持有股份表决权比例为24.89%，分别通过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

会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2022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定了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韶关城投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

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为公司控股股东；韶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韶关市国资委”）控制韶关城投90%股权表决权，为韶

关城投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本次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后，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基于公司目前股东持股情况及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并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控股股东由无控股股东变更为韶

关城投，实际控制人由无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韶关市国资委。 

一、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 

韶关城投通过网络司法拍卖竞得公司4,987.50万股股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占公司总股本的24.89%，并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2日披露

的《关于第一大股东司法拍卖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5）。 

截至2022年11月10日，公司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韶关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9,875,000 24.89%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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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邓国顺 22,292,030 11.12% 

3 郭光泉 8,567,400 4.28% 

4 常鑫民 2,639,468 1.32% 

5 周福池 1,738,794 0.87% 

6 广东朗元科技有限公司 1,675,000 0.84% 

7 王成桃 1,564,400 0.78% 

8 楼美贞 1,483,497 0.74% 

9 罗耀武 1,393,700 0.70% 

10 UBS AG 1,244,698 0.62%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韶关城投所持有股份表决权比例为24.89%，与第二大

股东邓国顺持有公司股份表决权比例11.12%相差超过13%、差距较大，且双方不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此外，除韶关城投外，公司其他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合计为21.27%、

未超过韶关城投，且仅有三名股东持股比例超过1%、持股比例分散。在上述股份表决

权结构下，韶关城投在股东大会上作出的表决意见，需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合计

持股比例超过24.89%且均作出相反表决意见方能予以否定。因此，韶关城投可凭借其

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事项和作出决策决议时形成重

大影响。 

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 

（1）2022年6月10日，韶关城投向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交《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推荐表》，推荐李泽海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罗绍德为公司独立董事候

选人。2022年6月17日，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的议案》，同意提名李泽海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罗绍德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2022年6月20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确定李泽海为第五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罗绍德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2022年7月6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增补李泽海为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罗绍德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022年7月21日，韶关城投向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交《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推荐表》，推荐于雅娜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2022年7月25日，公司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于雅娜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2022年7月25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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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确定于雅娜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2年8月10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同意增补于雅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2022年8月31日，韶关城投向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交《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推荐表》，推荐徐立松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2022年9月23日，公司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召开2022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徐立松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2022年9月23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确定徐立松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2年10月14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同意增补徐立松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2022年9月1日，韶关城投向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交《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推荐表》，推荐雷群安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2022年11月1日，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召开2022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雷群安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2022年11月1日，公司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

于同意将<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至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

议案》，确定雷群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将《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

案》提交公司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2022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增补雷群安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的成员及提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提名主体 

周福池 董事长 
广东韶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曾用名“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于雅娜 董事 韶关城投 

徐立松 董事 韶关城投 

于波 董事 
广东韶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曾用名“上海宜黎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王荣 董事 邓国顺 

李泽海 董事 韶关城投 

罗绍德 独立董事 韶关城投 

钟刚强 独立董事 邓国顺 

雷群安 独立董事 韶关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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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九名成员中的五名董事（李泽海先生、罗绍德先生、于雅娜女

士、徐立松先生、雷群安先生），均为韶关城投提名，韶关城投提名并当选的董事超

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总人数的半数。 

三、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情况 

（一）法律法规对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

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

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

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

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3.1条第（五）

项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

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

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三）项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

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3.1条第（六）

项规定，实际控制人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

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第13.1条第（七）

项规定，“控制”是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

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为上市公司

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2）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3）通

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依其

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

中国证监会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8号——创业板公司招股

说明书(2020年修订)》第四十一条第（三）项规定，实际控制人应披露至最终的国有

控股主体、集体组织、自然人等。 

（二）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持股比例达到50%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可以实际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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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的股东。公司股东韶关城投持有公司股份及表决权情

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拥有表决权股

数（股）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韶关城投 49,875,000 24.89% 49,875,000 24.89% 

合计 49,875,000 24.89% 49,875,000 24.89%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现有成员中，共有5名董事由韶关城投提名，占比超过50%；同

时，在股东大会审议增补该等董事的相关议案时，韶关城投作出同意表决意见的股份

数占同意该等议案的股份总数的比例均超过50%且占比较高，对该等董事会成员的选

任具有决定性地位。因此，韶关城投依其可实际支配的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

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在公司现有的股权结构下，韶关城投在公司股东大会上作出的表决意见，需出席

股东大会的其他股东合计持股比例超过24.89%且均作出相反表决意见方能予以否定。

因此，公司第一大股东韶关城投持有股份比例虽不足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

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鉴于韶关市国资委为韶关城投的

实际控制人，因此韶关市国资委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

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综上，基于韶关城投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

成员选任，且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

大影响，而韶关城投的实际控制人为韶关市国资委，结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12月修订）》等规定的可认定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的情形，韶关城投为公司的控股股东，韶关市国资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四、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信息 

（一）控股股东韶关城投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韶关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2007545021111 

注册地址 韶关市武江区滨江路69号城投商务大厦东塔18-20层 

法定代表人 黄少洲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投资、建设、经营城市基础设施和政府授权的其他资产、资

源；受韶关市人民政府委托实施土地一级开发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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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期限 2003 年 09月 16日至无固定期限 

联系电话 0751-8110086 

传真 0751-8111186 

截至公告披露日，韶关城投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韶关城投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韶关城投控股股东为韶关市金叶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为韶关市国资委。 

1.韶关城投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韶关城投控股股东韶关市金叶发展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

下： 

公司名称 韶关市金叶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4003.114791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402001915365284 

注册地址 韶关市风采路98号 

法定代表人 欧锦梧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国有股权运营；土地一级开发整理；城市基础设

施投融资与建设；从事市政府部门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

收益、经营、管理；自有物业出租、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1983 年 11月 08日至无固定期限 

联系电话 0751-8110086 

传真 0751-8111186 

2.韶关城投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韶关城投实际控制人韶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韶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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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02007929280252 

地址 广东省韶关市浈江区西堤北路16号 

负责人 陈树川 

联系电话 0751-8885360 

截至公告披露日，韶关市国资委控制韶关城投 90%的股权表决权，为韶关城投

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根据《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

制人认定事项的法律意见书》，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认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可合理认定公司的

控股股东为韶关市城市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韶关市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六、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前，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韶

关城投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为

公司控股股东；韶关城投的实际控制人韶关市国资委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实际

控制人变更后，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朗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